
关于聘请第三万协助开展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

理风险监督检查费用执行电子商城采购程序的

有关说明

我局拟聘请第三方，协助对市社保中心、市人社信息中心、

5 个新城区人社局(含所属养老保险经办机构、信息管理机构)、

9 个中心城区社保处共 16家单位，养老保险(含居保、职保、

机事保)基金管理、支出情况等进行审计检查，预算金额为 25. 68
万元。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单项或批量 10万元(含)
以上的审计费用，应在武汉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进行采购。我局

将在电子商城上按规定进行采陶。

特此说明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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